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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保障及監察法施行細則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二條 本法第三條第一

項第一款所稱有線及無

線電信，包括電信事業

及設置公眾電信網路者

所設公共通訊系統、通

訊網路及專用電信。 

本法第三條第一項

第二款所稱郵件及書信

，指信函、明信片、特製

郵簡、新聞紙、雜誌、印

刷物、盲人文件、小包、

包裹或以電子處理或其

他具有通信性質之文件

或物品。 

本法第三條第一項

第三款所稱言論及談話

，指人民非利用通訊設

備所發表之言論或面對

面之對話；其以手語或

其他方式表達意思者，

亦包括在內。 

本法第三條第二項

所稱有事實足認受監察

人對其通訊內容有隱私

或秘密之合理期待者，

應就客觀事實加以認定

。 

第二條 本法第三條第一

項第一款所稱有線及無

線電信，包括電信事業

所設公共通訊系統及專

用電信。 

本法第三條第一項

第二款所稱郵件及書信

，指信函、明信片、特製

郵簡、新聞紙、雜誌、印

刷物、盲人文件、小包、

包裹或以電子處理或其

他具有通信性質之文件

或物品。 

本法第三條第一項

第三款所稱言論及談話

，指人民非利用通訊設

備所發表之言論或面對

面之對話；其以手語或

其他方式表達意思者，

亦包括在內。 

本法第三條第二項

所稱有事實足認受監察

人對其通訊內容有隱私

或秘密之合理期待者，

應就客觀事實加以認定

。 

一、配合本法第十四條第

二項將設置公眾電信

網路者列為具有協助

執行通訊監察義務之

主體，爰酌予修正第

一項之文字。 

二、第二項至第四項未修

正。 

第三條 本法所稱司法警

察機關，指內政部警政

署與各直轄市、縣（市）

警察局所屬分局或刑事

警察大隊以上單位、法

務部調查局與所屬各外

勤調查處（站）、工作站

以上單位、國防部憲兵

指揮部與所屬各地區憲

兵隊以上單位、海洋委

員會海巡署與所屬偵防

查緝隊、各海巡隊、各查

緝隊以上單位及其他同

級以上之司法警察機關

第三條 本法所稱司法警

察機關，指內政部警政

署與各直轄市、縣（市）

警察局所屬分局或刑事

警察大隊以上單位、法

務部調查局與所屬各外

勤調查處（站）、工作組

以上單位、國防部憲兵

指揮部與所屬各地區憲

兵隊以上單位、行政院

海岸巡防署與所屬偵防

查緝隊、各海巡隊、各機

動查緝隊以上單位及其

他同級以上之司法警察

一、法務部調查局組織法

於九十六年十二月十

九日修正，九十七年

三月一日施行後，原

單位名稱工作組已更

名為工作站，爰酌予

修正工作組名稱。 

二、配合行政院組織調整

，原行政院海岸巡防

署於一百零七年四月

二十八日改隸海洋委

員會，並更名為海洋

委員會海巡署，爰酌

予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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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關。 

第七條 法官依本法第五

條第四項規定撤銷原核

發之通訊監察書者，應

以書面通知檢察官。 

前項情形，檢察官

應立即通知執行機關，

執行機關應立即停止監

聽，填寫停止執行通知

單送建置機關或協助執

行之電信事業、設置公

眾電信網路者及其他協

助執行機關，並陳報檢

察官及法院。 

第七條 法官依本法第五

條第四項規定撤銷原核

發之通訊監察書者，應

以書面通知檢察官。 

前項情形，檢察官

應立即通知執行機關，

執行機關應立即停止監

聽，填寫停止執行通知

單送建置機關或協助執

行之電信事業及其他協

助執行機關，並陳報檢

察官及法院。 

一、第一項增訂「設置公

眾電信網路者」，理由

同修正條文第二條說

明一。 

二、第一項未修正。 

第八條 檢察官依本法第

六條第一項規定以口頭

通知執行機關先予執行

通訊監察者，執行機關

應製作紀錄，載明通知

之時間、方式、內容及檢

察官之姓名，留存以備

查考。 

前項情形，檢察官

應於通知執行機關之時

起二十四小時內，備聲

請書，載明第四條第一

項所列事項，敘明具體

理由及通知先予執行之

時間，聲請該管法院補

發通訊監察書，並副知

執行機關。 

執行機關依第一項

規定先予執行通訊監察

者，如經法院核復不予

補發，或自檢察官向法

院聲請之時起四十八小

時未獲法院補發通訊監

察書者，執行機關應立

即停止監察，並陳報檢

察官及法院。 

前項情形，執行機

關應即通知建置機關或

協助執行之電信事業、

設置公眾電信網路者或

第八條 檢察官依本法第

六條第一項規定以口頭

通知執行機關先予執行

通訊監察者，執行機關

應製作紀錄，載明通知

之時間、方式、內容及檢

察官之姓名，留存以備

查考。 

前項情形，檢察官

應於通知執行機關之時

起二十四小時內，備聲

請書，載明第四條第一

項所列事項，敘明具體

理由及通知先予執行之

時間，聲請該管法院補

發通訊監察書，並副知

執行機關。 

執行機關依第一項

規定先予執行通訊監察

者，如經法院核復不予

補發，或自檢察官向法

院聲請之時起四十八小

時未獲法院補發通訊監

察書者，執行機關應立

即停止監察，並陳報檢

察官及法院。 

前項情形，執行機

關應即通知建置機關或

協助執行之電信事業或

一、第四項增訂「設置公

眾電信網路者」，理

由同修正條文第二條

說明一。 

二、第一項至第三項未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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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政事業及其他協助執

行機關停止監察。 

郵政事業及其他協助執

行機關停止監察。 

第十三條 本法第七條第

三項之停止監察，執行

機關應立即填寫停止執

行通知單送建置機關或

協助執行之電信事業、

設置公眾電信網路者或

郵政事業及其他協助執

行機關，並陳報綜理國

家情報工作機關首長及

高等法院專責法官。 

第十三條 本法第七條第

三項之停止監察，執行

機關應立即填寫停止執

行通知單送建置機關或

協助執行之電信事業或

郵政事業及其他協助執

行機關，並陳報綜理國

家情報工作機關首長及

高等法院專責法官。 

增訂「設置公眾電信網路

者」，理由同修正條文第二

條說明一。 

第十三條之一 檢察官依

本法第十一條之一第二

項聲請核發調取票者，

應備聲請書並記載下列

事項，向該管法院為之。

但因急迫情形不及事先

聲請而先為調取者，於

取得相關資料後，應於

二十四小時內向該管法

院聲請補發調取票： 

一、案由及涉嫌觸犯

之法條。 

二、調取種類。 

三、聲請理由。 

四、執行機關。 

司 法 警 察 官 依

本 法 第 十一 條之 一

第 三 項 報請 檢察 官

許可或 依本 法第 十

一條之 一第 四 項 聲

請檢察官許可者，應

備聲請 書載 明前 項

內容，向檢察機關為

之。 

檢 察 官 受 理 司

法警察 官報 請許 可

或聲請許可之案件，

應儘速 為准 駁之 核

復。法院接獲檢察官

聲請或 核轉 許可 司

法警察 官聲 請之 案

件，亦同。 

第十三條之一 本法第十

一條之一第一項所稱通

信使用者資料，指本法

第三條之一第二項之通

訊使用者資料。 

檢察官依本法第十

一條之一第一項聲請核

發調取票者，應備聲請

書並記載下列事項，向

該管法院為之。但因急

迫情形不及事先聲請而

先為調取者，於取得相

關資料後，應儘速向該

管法院補發調取票： 

一、案由及涉嫌觸犯

之法條。 

二、調取種類。 

三、聲請理由。 

四、執行機關。 

司 法 警 察 官 依

本法第十 一條 之 一

第二項報 請檢 察 官

許可或依 本法 第 十

一條之一 第三 項 聲

請檢察官同意者，應

備聲請書 載明 前 項

內容，向檢察機關為

之。 

檢 察 官 受 理 司

法警察官 報請 許 可

或聲請同意之案件，

應儘速為 准駁 之 核

一、本法第十一條之一第

一項修正「通信使用者

資料」為「通訊使用者

資料」，與本法第三條

之一第二項之用語相

同，已無另行說明之必

要，爰刪除第一項。 

二、配合本法第十一條之

一調整項次、修正「同

意」之用語為「許可」

、增列「網路流量紀錄

」調取種類、修正「通

訊使用者資料」之調取

為檢察官、司法警察官

得依職權調取，及增訂

聲請補發調取票之時

間，爰酌予修正現行第

二項至第五項之文字，

並調整項次為第一項

至第四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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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院 核 發 調 取

票調取 通信 紀錄 或

網路流量紀錄者，執

行機關 應於 調取 完

畢後，將調取票送繳

法院。 

復。法院接獲檢察官

聲請或核 轉許 可 司

法警察官 聲請 之 案

件，亦同。 

法 院 核 發 調 取

票調取通 信紀 錄 或

通訊使用者資料者，

執行機關 應於 調 取

完畢後，將調取票送

繳法院。 

第十三條之二 各情報機

關依本法第十一條之一

第九項報請綜理國家情

報工作機關向電信事業

、設置公眾電信網路者

或郵政事業調取通信紀

錄、網路流量紀錄或通

訊使用者資料者，應備

文載明下列事項為之： 

一、案（事）由及涉嫌觸

犯法條。但無觸犯

法條者，得免記載。 

二、調取種類。 

三、申請理由。 

四、執行機關。 

前項調取所需費用

，由電信事業、設置公眾

電信網路者或郵政事業

向申請機關請求支付。 

第十三條之二 各情報機

關依本法第十一條之一

第八項報請綜理國家情

報工作機關向電信或郵

政事業調取通信紀錄及

通訊使用者資料者，應

備文載明下列事項為之

： 

一、案（事）由及涉嫌觸

犯法條。但無觸犯

法條者，得免記載。 

二、調取種類。 

三、申請理由。 

四、執行機關。 

前項調取所需費用

，由電信或郵政事業向

申請機關請求支付。 

配合本法第十一條之一項

次調整、調取種類增列「網

路流量紀錄」，及本法第十

四條第二項將設置公眾電

信網路者列為具有協助執

行通訊監察義務之主體，

爰修正本條文字。 

第十五條 本法第十二條

第二項、第三項之停止

監察，執行機關應立即

填寫停止執行通知單送

建置機關或協助執行之

電信事業、設置公眾電

信網路者或郵政事業及

其他協助執行機關，並

陳報檢察官、依職權核

發通訊監察書之法官或

綜理國家情報工作機關

首長。 

第十五條 本法第十二條

第二項、第三項之停止

監察，執行機關應立即

填寫停止執行通知單送

建置機關或協助執行之

電信事業或郵政事業及

其他協助執行機關，並

陳報檢察官、依職權核

發通訊監察書之法官或

綜理國家情報工作機關

首長。 

增訂「設置公眾電信網路

者」，理由同修正條文第二

條說明一。 

第十九條 執行機關執行

通訊監察，應依通訊監

察書所載內容，以通訊

第十九條 執行機關執行

通訊監察，應依通訊監

察書所載內容，以通訊

增訂「設置公眾電信網路

者」，理由同修正條文第二

條說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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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察書及協助執行通知

單通知建置機關或協助

執行之電信事業、設置

公眾電信網路者或郵政

事業及其他協助執行機

關協助執行。但依本法

第六條第一項規定先予

執行通訊監察者，得僅

以協助執行通知單通知

之。 

監察書及協助執行通知

單通知建置機關或協助

執行之電信事業或郵政

事業及其他協助執行機

關協助執行。但依本法

第六條第一項規定先予

執行通訊監察者，得僅

以協助執行通知單通知

之。 

第二十一條 電信事業、

設置公眾電信網路者為

協助執行通訊監察，應

將電信線路以專線接至

建置機關監察機房。但

專線不敷使用或無法在

監察機房內實施時，執

行機關得請求建置機關

與電信事業、設置公眾

電信網路者協商後，派

員進入電信機房附設之

監錄場所執行。 

執行機關依前項但

書指派之人員，不得進

入電信機房。 

第一項發生專線不

敷使用情形時，電信事

業、設置公眾電信網路

者應依執行機關或建置

機關之需求，儘速擴增

軟、硬體設施。 

第二十一條 電信事業為

協助執行通訊監察，應

將電信線路以專線接至

建置機關監察機房。但

專線不敷使用或無法在

監察機房內實施時，執

行機關得請求建置機關

與電信事業協商後，派

員進入電信機房附設之

監錄場所執行。 

執行機關依前項但

書指派之人員，不得進

入電信機房。 

第一項發生專線不

敷使用情形時，電信事

業應依執行機關或建置

機關之需求，儘速擴增

軟、硬體設施。 

一、修正第一項及第三項

，增訂「設置公眾電信

網路者」，理由同修正

條文第二條說明一。 

二、第二項未修正。 

第二十二條 為監督執行

機關執行情形，司法院

於必要時，得提出需求，

由電信事業、設置公眾

電信網路者設置能立即

自動傳輸行動電信通訊

監察上線及下線資訊之

設備，即時將有關第二

十條第二項前段全部行

動通訊監察上線及下線

資訊，以專線或其他保

密方式，傳輸至臺灣高

等法院通訊監察管理系

第二十二條 為監督執行

機關執行情形，司法院

於必要時，得提出需求，

由電信事業設置能立即

自動傳輸行動電信通訊

監察上線及下線資訊之

設備，即時將有關第二

十條第二項前段全部行

動通訊監察上線及下線

資訊，以專線或其他保

密方式，傳輸至台灣高

等法院通訊監察管理系

統。 

增訂「設置公眾電信網路

者」，理由同修正條文第二

條說明一，另酌作文字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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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 

行動以外電信有關

前項通訊監察上線及下

線資訊，電信事業、設置

公眾電信網路者應即時

以專線或其他保密方式

，傳輸至臺灣高等法院

通訊監察管理系統。 

行動以外電信有關

前項通訊監察上線及下

線資訊，電信事業應即

時以專線或其他保密方

式，傳輸至台灣高等法

院通訊監察管理系統。 

第二十三條 執行機關依

第二十一條第一項但書

規定派員至電信機房附

設之監錄場所執行通訊

監察時，應備函將該執

行人員之姓名及職級通

知該電信事業、設置公

眾電信網路者。 

前項執行人員應遵

守電信事業、設置公眾

電信網路者之門禁管制

及機房管理相關規定；

如有違反，電信事業、設

置公眾電信網路者得拒

絕其進入機房附設之監

錄場所，並得通知其所

屬機關。 

因可歸責於第一項

執行人員之事由致電信

事業、設置公眾電信網

路者之機房設備損壞者

，執行機關應負賠償責

任。 

第二十三條 執行機關依

第二十一條第一項但書

規定派員至電信機房附

設之監錄場所執行通訊

監察時，應備函將該執

行人員之姓名及職級通

知該電信事業。 

前項執行人員應遵

守電信事業之門禁管制

及機房管理相關規定；

如有違反，電信事業得

拒絕其進入機房附設之

監錄場所，並得通知其

所屬機關。 

因可歸責於第一項

執行人員之事由致電信

事業之機房設備損壞者

，執行機關應負賠償責

任。 

增訂「設置公眾電信網路

者」，理由同修正條文第二

條說明一。 

第二十四條 電信事業、

設置公眾電信網路者及

郵政事業依本法第十四

條第二項規定協助執行

通訊監察時，以不影響

其正常運作及通訊暢通

為原則，且不得直接參

與執行本法第十三條第

一項所定之監察方法。 

執行機關因特殊案

件需要，得請求建置機

關要求電信事業、設置

公眾電信網路者指派技

第二十四條 電信事業及

郵政事業依本法第十四

條第二項規定協助執行

通訊監察時，以不影響

其正常運作及通訊暢通

為原則，且不得直接參

與執行本法第十三條第

一項所定之監察方法。 

執行機關因特殊案

件需要，得請求建置機

關要求電信事業指派技

術人員協助執行，並提

供通訊系統及通訊網路

增訂「設置公眾電信網路

者」及「通訊網路」，理由

同修正條文第二條說明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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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人員協助執行，並提

供通訊系統及通訊網路

等相關資料。電信事業、

設置公眾電信網路者如

有正當理由無法提供協

助，應以書面告知執行

機關。 

電信事業、設置公

眾電信網路者之通訊系

統及通訊網路應具有可

立即以線路調撥執行通

訊監察之功能；線路調

撥後執行通訊監察所需

之器材，由建置機關或

執行機關自備。 

等相關資料。電信事業

如有正當理由無法提供

協助，應以書面告知執

行機關。 

電信事業之通訊系

統應具有可立即以線路

調撥執行通訊監察之功

能；線路調撥後執行通

訊監察所需之器材，由

建置機關或執行機關自

備。 

第二十六條 本法第十四

條第二項所稱協助執行

通訊監察之義務，指電

信事業、設置公眾電信

網路者及郵政事業應使

其通訊系統或通訊網路

之軟硬體設備具有配合

執行通訊監察時所需之

功能，並於執行機關執

行通訊監察時予以協助

，必要時並應提供場地、

電力及相關介接設備及

本細則所定之其他配合

事項。 

電信事業、設置公

眾電信網路者經通訊監

察之建置機關指定者新

設、增設或變更通訊系

統或通訊網路時，為確

認其通訊系統或通訊網

路具有配合執行監察之

功能，應由法務部調查

局或內政部警政署提出

監察需求，該電信事業、

設置公眾電信網路者應

儘速擬定配合執行通訊

監察所需軟硬體設備、

建置時程及費用之建置

計畫，經法務部調查局

第二十六條 本法第十四

條第二項所稱協助執行

通訊監察之義務，指電

信事業及郵政事業應使

其通訊系統之軟硬體設

備具有配合執行通訊監

察時所需之功能，並於

執行機關執行通訊監察

時予以協助，必要時並

應提供場地、電力及相

關介接設備及本施行細

則所定之其他配合事項

。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

會應將本細則施行前經

特許或許可設置完成之

第一類電信事業之通訊

系統及通訊網路等相關

資料，提供予法務部調

查局或內政部警政署評

估其所需之通訊監察功

能後，由法務部調查局

或內政部警政署依第一

類電信事業之業務及設

備設置情形，向第一類

電信事業提出需求；第

一類電信事業應即依該

需求，擬定所需軟硬體

設備、建置時程及費用

一、第一項增訂「設置公

眾電信網路者」及「通

訊網路」，理由同修正

條文第二條說明一；

另將「本施行細則」修

正為「本細則」，俾使

用語一致。 

二、現行第二項及第三項

係於本細則訂定施行

時之過渡性規定，且

電信管理法施行後已

無第一類及第二類電

信事業之分類；又現

行第一項、電信管理

法第九條第四項、第

二十二條第二項及第

四十條均已有相關規

定要求電信事業及設

置公眾電信網路者之

系統、網路應具備通

訊監察功能，現行第

二項及第三項已無規

範必要，爰予刪除。 

三、依電信管理法規定及

實務運作現況，修正

現行第四項業者配合

通訊監察之作業程序

，並分列為修正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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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內政部警政署與該電

信事業、設置公眾電信

網路者協調確定。必要

時，由國家通訊傳播委

員會協助之。 

前項建置計畫是否

具有配合通訊監察所需

之功能發生爭執時，由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協

調或裁決之。電信事業、

設置公眾電信網路者經

通訊監察之建置機關指

定者應即依協調或裁決

結果辦理。 

第二項建置計畫經

法務部調查局或內政部

警政署確認符合通訊監

察功能後，電信事業、設

置公眾電信網路者經通

訊監察之建置機關指定

者應於其通訊系統或通

訊網路開始運作時，協

助執行通訊監察。 

本法第十四條第三

項所稱必要費用，指電

信事業、設置公眾電信

網路者及郵政事業因協

助執行而實際使用之設

施及人力成本。 

之建置計畫，與法務部

調查局或內政部警政署

協商確定後辦理建置。

必要時，由國家通訊傳

播委員會協助之。 

第一類電信事業於

本細則施行前已經同意

籌設或許可之新設、新

增或擴充通訊系統，於

本細則施行時尚未完成

籌設或建置者，於其通

訊系統開始運作前，應

依前項之規定擬定配合

執行通訊監察所需軟硬

體設備、建置時程及費

用之建置計畫及辦理建

置，並於其通訊系統開

始運作時同時協助執行

通訊監察。本細則施行

前交通部已公告受理特

許經營之第一類電信業

務，其經核可籌設者，亦

同。 

第一類電信事業新

設、新增或擴充通訊系

統者，為確認其通訊系

統具有配合執行監察之

功能，應由法務部調查

局或內政部警政署提出

監察需求，該電信事業

儘速擬定應配合執行通

訊監察所需軟硬體設備

、建置時程及費用之建

置計畫，經法務部調查

局或內政部警政署與該

電信事業協調確定後，

由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核發建（架）設許可證（

函）後辦理建置，並經國

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與法

務部調查局或內政部警

政署確認符合通訊監察

功能後，於其通訊系統

第二項及第四項規定

。 

四、業者就配合執行通訊

監察所需軟硬體設備

、建置時程及費用之

建置計畫是否具有配

合通訊監察所需之功

能，與法務部調查局

或內政部警政署未有

共識時，於現行由國

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裁

決之規定外，增加由

該會協調之機制，使

爭議解決更富彈性，

爰修正現行第五項，

並移列為修正條文第

三項規定。 

五、電信管理法施行後，

已無第二類電信事業

之用詞，現行第六項

之規範內容亦可為修

正條文第一項及第二

項所涵蓋，爰刪除第

六項規定。 

六、第七項配合現行第二

項、第三項、第六項之

刪除及第四項修正分

列二項規定，移列為

修正條文第五項，並

增訂「設置公眾電信

網路者」，理由同修正

條文第二條說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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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運作時同時協助執

行通訊監察。 

前三項建置計畫是

否具有配合通訊監察所

需之功能發生爭執時，

由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認定並裁決之。第一類

電信事業應即依裁決結

果辦理。 

第二類電信事業須

設置通訊監察設備之業

務種類，由國家通訊傳

播委員會邀集法務部調

查局或內政部警政署協

調定之，並準用前四項

規定辦理。 

本法第十四條第三

項所稱必要費用，指電

信事業及郵政事業因協

助執行而實際使用之設

施及人力成本。 

第三十二條 電信事業、

設置公眾電信網路者或

郵政事業與其他協助執

行機關保管之通訊監察

書及執行通知單等與通

訊監察有關之文件，應

妥善保管，並於通訊監

察結束二年後依該事業

或協助執行機關之規定

辦理銷燬。 

第三十二條 電信事業或

郵政事業與其他協助執

行機關保管之通訊監察

書及執行通知單等與通

訊監察有關之文件，應

妥善保管，並於通訊監

察結束二年後依該事業

或協助執行機關之規定

辦理銷燬。 

增訂「設置公眾電信網路

者」，理由同修正條文第二

條說明一。 

第三十六條 本細則自中

華民國九十六年十二月

十一日施行。 

本細則修正條文，

除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

六月二十六日修正發布

條文自一百零三年六月

二十九日施行外，自發

布日施行。 

第三十六條 本細則自中

華民國九十六年十二月

十一日施行。 

本細則修正條文自

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六

月二十九日施行。 

一、本法於一百十三年七

月三十一日修正公布

之條文係自公布日施

行，本細則本次配合

修正自發布日施行，

爰修正第二項規定。 

二、第一項未修正。 

 


